
【法官说法】

  “私服” 诱人外表背后隐藏着

不小的危害及隐患。 对于正版游戏

运营商， “私服” 吸引了原本正规

游戏内的用户， 分流了正版运营商

的利润， 直接造成了运营商的经济

损失； 对于游戏产业市场， 不断削

弱正规游戏企业的创作积极性， 打

击整个行业的创新态势， 从而危害

游戏行业的健康发展。 对于游戏玩

家而言， “私服” 的使用破坏了游

戏的公平性和平衡性， 直接影响到

其他正常玩家的合法利益 ， 同时

“私服” 还有非法性和不稳定性的问

题， 存在随时被关停的风险， 导致

玩家本身的投入得不到保障。

检察官提醒， 游戏玩家应尊重

并保护正版游戏的知识产权劳动成

果 ， 切莫贪图小利去玩 “私服 ” ，

以避免自己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同

时， 网络平台监管部门及有关单位

应当加强对于 “私服 ” 的打击力

度， 共同维护正版游戏运营方的合

法权益， 营造健康良好的知识产权

发展环境。

>>>【检察官说法】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莹莹 潘若喆

披着正版游戏同款外衣架设游戏

“私服”， 将某热门手游的充值比例由

1： 1 调整为 1： 5， 只要稍微“氪点

金”， 就能在游戏里实现“升级自由”。

这些“私服” 盗版游戏以侵犯正版游戏

权利人著作权的代价， 成了部分玩家眼

里的“香饽饽”， 也成为许多游戏推广

代理口中的“聚宝盆”。 近日， 由闵行

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况某、 陈某

某、 李某某侵犯著作权一案在闵行区人

民法院宣判， 3 名被告人犯侵犯著作权

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至 4 年不等，

并各处罚金。

调整充值比例搭建“私服”

况某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平日喜欢

打游戏。 2022 年底， 他从游戏圈好友

处听说了一个思路， 可以从网上通过技

术手段， 非法获取一些热门游戏的 jar

程序包（能实现游戏各种功能的程序），

进而架设游戏“私服” 牟利。

况某觉得自己找到了赚钱的“捷

径”， 便通过上述方法， 找到了某热门

手机游戏的服务器， 并找到所需要的

jar 程序包。 2023 年 2 月， 经过几轮调

试， 况某将原版游戏玩家充值的比例由

1： 1 修改为 1： 5， 开始搭建运营该游

戏的盗版“私服”。 “修改充值比例等

于降低了玩家的成本， 这样才能让玩家

玩我们的游戏。” 况某回忆道。

为了能扩大吸引到的玩家规模， 况

某又找到陈某某， 为该款游戏对接第三

方支付公司， 并开发相应的程序， 完成

游戏的资金端； 同时陈某某伙同李某某

成立工作室， 积极为该款侵权游戏做网

络推广引流。 截至案发， 三人非法经营

数额共计 69 万余元。

纸终究包不住火。 2023 年 5 月，

涉案游戏负责人前往派出所报案， 其公

司旗下游戏被一非法运营未经授权的私

服版本手游侵犯著作权。

抽丝剥茧锁定犯罪事实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承办检察官加

强与涉案游戏著作权权利人的沟通， 补

充调取涉案游戏开发、 著作权等级的相

关材料， 查清该游戏的著作权权属， 引

导知识产权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 同

时， 为了更好查清事实， 检察机关细致

梳理了况某等人的聊天记录及资金流水

方向， 抽丝剥茧锁定犯罪事实， 有力保

障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网游私服一般是指未经网络游戏

著作权人许可， 非法获取并控制网络游

戏服务端程序， 通过网络或其他途径向

游戏玩家提供客户端程序， 私自运营他

人享有著作权的网络游戏的侵权行为。”

承办检察官解释， 本案中被告人况某等

人的行为符合“私服” 的特征， 况某非

法获取原版游戏的 jar 程序包， 搭建游

戏完整服务端， 并将上述 jar 程序包小

幅修改后上传至服务端， 以此制作盗版

游戏， 该行为属于复制行为； 况某三人

通过 QQ 群、 抖音等网络平台宣传推

广盗版游戏， 并向玩家提供客户端下载

链接， 属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

行为。 检察机关认为， 况某等人以营利

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

其计算机软件作品，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

相关规定，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2023 年 10 月， 闵行检察院以被告

人况某、 陈某某、 李某某涉嫌侵犯著作

权罪提起公诉。 鉴于况某等三人自愿认

罪认罚， 且退缴违法所得， 3 名被告人

最终因犯侵犯著作权罪， 被法院判处前

述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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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范立群

入职单位 9 个月后， 劳动者因有前科被单位开除，

“冤” 吗？ 近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隐瞒犯

罪前科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

释法
架设游戏“私服”牟利近70万元
3人犯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刑

上了9个月班 公司查出员工有前科
解聘合法吗？ 法院确认员工与劳务派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小王经介绍入职了一家劳务派遣

公司， 入职后被派遣到一家单位担任

特保。 工作 9 个月后， 公司安排小王

考保安证， 在送考过程中， 公司发现

小王在入职前有被公安机关查处的记

录， 因而无报考资格。 公司随即向小

王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小王随后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确认与劳务派遣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要求劳务派遣公

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差额

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了小王的

上述请求。 劳务派遣公司对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定结果不服， 于

是诉至法院。

劳务派遣公司认为， 公司与小王

存在书面的劳动合同， 因小王没上过

学所以是保安队长代签的字， 所以不

应该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差

额。 此外， 保安行业属于特殊行业，

国家对于保安员的资质有明确要求。

小王在入职时故意隐瞒自己有犯罪前

科的事实， 骗取入职。 公司在得知真

相后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完全合

理合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是劳动合

同纠纷， 小王受劳务派遣公司的管

理， 从事劳务派遣公司安排的有报酬

的劳动， 小王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

业务组成部分， 所以小王与劳务派遣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关于保安队长代小王签署的劳动合

同是否有效， 取决于小王是否授权保安

队长签署劳动合同， 该事实的举证责任

在劳务派遣公司一方， 在事实无法查明

的情况下， 应由劳务派遣公司承担举证

不能责任， 所以本案中保安队长代小王

与劳务派遣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对小王

并不产生效力， 应认定为未签署劳动合

同， 劳务派遣公司应当支付两倍工资差

额。

关于劳动关系是否是违法解除， 劳

务派遣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仍需对其解除

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用人单位应负

有对应聘人员是否符合应聘条件的审查

义务， 隐瞒前科事实需要以劳务派遣公

司尽到了调查、 询问义务为前提。 本案

中劳务派遣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尽到了

调查、 询问义务， 因此小王无需主动告

知劳务派遣公司自己的前科。 而且原告

劳务派遣公司， 并非保安服务公司， 在

发现小王不适宜担任保安岗位后， 可对

他的岗位进行调整或者与劳动者进行协

商， 而公司选择直接解除了与小王的劳

动合同关系。 因此， 本案中劳务派遣公

司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金山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劳务派遣

公司的全部诉请， 确认小王与劳务派遣

公司在工作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判定劳

务派遣公司支付小王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 8400 余元， 以及未签劳动合同

两倍工资差额 4 万余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

法 》 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 用人单位

招用人员 、 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

中介活动 ， 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

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 ， 不

得实施就业歧视 。 有前科的劳动者

仍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自主择业 ， 若

用人单位随意设置不合理的聘用条

件 ， 可能涉嫌就业歧视 ， 影响到该

群体的就业权利 ， 用人单位应当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一百条的规定， 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

人， 在入伍、 就业的时候， 应当如实

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

罚， 不得隐瞒。 在实践中， 劳动者的

如实告知义务以用人单位对此提出询

问或明确要求为前提。 用人单位并未

询问或明确要求的， 劳动者无报告义

务。 这样才能保持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

和用人单位知情权的平衡。

劳动关系履行期间发现劳动者不符

合录用条件时，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若用人单位在试用期间发现劳动者不符

合录用条件的， 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解

除劳动合同。 若不在试用期间， 则需要

区分是否是劳动者故意隐瞒的情况。 若

是劳动者故意隐瞒自身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情况， 这属于采取欺诈手段订立的劳

动合同， 根据劳动法规定， 该劳动合同

无效。

若并非劳动者故意隐瞒自身情况，

劳动合同仍然是合法有效， 不得随意解

除， 此时属于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的情

形，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对劳动者进行培

训或者调整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用人单位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但

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